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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书长公报 
 
 

  中央支助事务厅的组织 
 
 

 秘书长根据经 ST/SGB/2002/11 号秘书长公报修正的题为“联合国秘书处的

组织”的 ST/SGB/1997/5 号秘书长公报,并为了建立中央支助事务厅的组织结构,

特颁布如下规定： 

第 1 节 

一般规定 

 本公报应与经 ST/SGB/2002/11 号秘书长公报修正的题为“联合国秘书处的

组织”的秘书长公报(ST/SGB/1997/5)一并适用。 

第 2 节 
职能和组织 

2.1 中央支助事务厅负责就加强秘书处所有实体(包括总部机关、总部以外办事

处、各区域委员会和外地特派团以及秘书处其他办事处)共同事务的方式方法提

供咨询意见和支助。支助厅还负责就精简和统一与提供这些服务有关的规章、制

度、政策和程序提供咨询意见；负责就中央共同事务的规模效益提供咨询意见；

就服务的选择性外包提出建议。  

2.2 中央支助事务厅负责以下具体事务： 

 (a) 向包括总部机关、总部以外办事处、各区域委员会和外地特派团以及秘

书处其他办事处在内的秘书处所有实体提供高效率、符合成本效益、及时、优质

的采购服务；  

 (b) 有成效、高效率地管理、维护和运作秘书处及其各配楼的设施，包括广

播服务； 

 
 

 * 由于技术原因于 2013 年 5 月 3日重新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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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协助总部以外办事处、各区域委员会和秘书处其他办事处管理其财产和

建筑并提供协调； 

 (d) 为秘书处提供有成效、高效率的差旅、签证和交通运输服务； 

 (e) 在秘书处提供有效、及时的信件和邮包服务； 

 (f) 管理在总部房地内进行的商业活动并支持秘书处的工作，以及负责这些

合同的行政管理； 

 (g) 管理联合国邮政管理处的运作； 

 (h) 就档案管理提供咨询意见，并保管总部、总部以外办事处、各区域委员

会和联合国外地特派团、外地行动及秘书处其他办事处的档案；  

 (i) 实施业务连续性管理，包括审查和检验总部、总部以外办事处、各区域

委员会和外地特派团以及秘书处其他办事处的业务连续性计划。  

2.3 如本公报所述，中央支助事务厅由助理秘书长办公室、业务连续性管理股、

采购司及设施和商务司组成。 

2.4 助理秘书长为中央支助事务厅主管。经 ST/SGB/2002/11 号秘书长公报修正

的 ST/SGB/1997/5 号秘书长公报规定，助理秘书长及各构成单位负责人除履行本

公报规定的具体职责外，还履行适用于其职位的一般职责。 

第 3 节 

主管中央支助事务助理秘书长  

3.1 主管中央支助事务助理秘书长向主管管理事务副秘书长负责。 

3.2 助理秘书长负责中央支助事务厅的所有活动及其行政与管理，并负责协调共

同事务。  

3.3 助理秘书长领导和指导与采购司、设施和商务司及业务连续性管理股这三个

构成实体有关的政策实施和协调工作。 

3.4 助理秘书长通过主管管理事务副秘书长就为秘书处所有实体、总部以外办事

处及各区域委员会提供中央支助服务的所有相关事宜向秘书长提供咨询意见和

支持。 

3.5 助理秘书长通过该厅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规划、组织、指导和监测，以提供有

实效、高效率的中央支助服务、采购和合同管理、差旅和交通运输、设施管理、

邮件业务、商业活动服务(包括联合国邮政管理处)、档案和记录管理以及业务连

续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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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在根据现行规定应由助理秘书长行使职权的领域，由助理秘书长核准任命职

能涉及重大管理职责的工作人员。
1
  

第 4 节 

助理秘书长办公室  

4.1 助理秘书长办公室由一名特别助理领导,特别助理向助理秘书长负责。  

4.2 主管中央支助事务助理秘书长办公室的核心职能如下： 

 (a) 协助助理秘书长履行职责并提供咨询意见，特别是需要作出政策决定的

问题； 

 (b) 协调行政和管理事项，并监测中央支助事务厅提供的各种服务的工作方

案落实情况； 

 (c) 就中央支助事务所涉事项编写或协调编写提交大会的报告和对各监督

机构的答复； 

 (d) 协助评价、审查并制定根据《联合国财务条例和细则》下放助理秘书长

职权和责任的条款和条件，并监测其施行情况； 

 (e) 协调部门间活动并采取必要的后续行动； 

 (f) 监督助理秘书长依照职权所设的司际工作组的活动； 

 (g) 担任中央支助事务厅各方面工作的信息协调中心。 

第 5 节 

业务连续性管理股  

5.1 业务连续性管理股由股长领导，股长向助理秘书长负责。   

5.2 该股负责总部、总部以外办事处和各区域委员会业务连续性管理的可行性。

业务连续性管理股负责确保本组织在面临一些意外、恶意或环境事件可能造成的

重大变故或干扰时继续履行关键职能。为此，该股的核心职能如下： 

 (a) 协调全秘书处的多风险业务连续性管理，包括提供技术指导并直接协助

编定和实施本组织的业务连续性计划； 

 (b) 为在整个秘书处落实维护、实施和审查机制提供支助；  

 (c) 协调并支持联合国其他组织的业务连续性规划工作；  

__________________ 

 
1
 《联合国财务条例和细则》载于 ST/SGB/2003/7 号秘书长公报。主管管理事务副秘书长在

ST/AI/2004/1 号行政指示中将实施某些财务条例和细则的权力和职责下放给了主管中央支助

事务助理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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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建立并巩固业务连续性工具和方法，供联合国各部门在全球使用； 

 (e) 协调秘书处机构复原力管理系统的执行工作。   

第 6 节 

采购司  

6.1 采购司由司长领导,司长向主管中央支助事务助理秘书长负责并报告工作。 

6.2 该司的核心职能如下： 

 (a) 就有关联合国秘书处采购政策、程序和惯例的所有事项向助理秘书长提

供咨询意见； 

 (b) 为包括总部、总部以外办事处、各区域委员会、外地特派团以及秘书处

其他办事处在内的秘书处所有实体高效率、有成效并及时地采购货物和服务；  

 (c) 提供采购支助服务，包括就当地采购和购置问题提供技术咨询；  

 (d) 确保在从申购、招标、授标流程、合同谈判到合同行政管理的整个采购

循环落实《联合国财务条例和细则》及各项政策，同时充分考虑到良好的行业惯

例； 

 (e) 通过业务研讨会和对秘书处现有采购机会的宣传及信息传播，继续努力

鼓励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的制造商和供应商申请在联合国秘书处登记； 

 (f) 利用共同采购服务，并酌情向联合国共同制度各基金和方案提供采购支

持；  

 (g) 在总部以外办事处、各区域委员会、外地特派团及秘书处其他办事处执

行合规性和同行审议方案。 

第 7 节 

设施和商务司  

7.1 设施和商务司由司长领导,司长向主管中央支助事务助理秘书长负责。  

7.2 设施管理领域的核心职能如下： 

 (a) 编定房地维护的战略、政策和程序，并就设施管理政策事宜提供咨询意

见，包括促进建立一个安全、健康和高效的工作环境； 

 (b) 管理总部所有现有实体设施的运作和维护，包括提供清扫、供暖、通风

和空调系统以及电气和其他维修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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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设计和管理总部的施工，支持总部以外办事处和各区域委员会规划和实

施重大改造和建设项目并提供协调，并通过设施管理人员机构间网络促进最佳做

法的交流； 

 (d) 分配并管理秘书处在总部拥有和租赁的房地内的所有办公空间、储藏空

间和公共场所，确保业务需求得到满足；  

 (e) 落实空间问题指导方针，监测空间使用和办公家具的提供情况，提供家

具，并管理秘书处在总部拥有和租赁的房地内的搬迁； 

 (f) 制订财产管理的政策、方针和程序，并监督总部、总部以外办事处、外

地特派团及秘书处其他办事处非消耗性财产的记录和处置；  

 (g) 管理官方组织礼赠方案； 

 (h) 为在秘书处房地内举办的特别活动提供广播、视频会议和会议室方面的

基础设施支持以及协调服务；  

 (i) 在总部为工作人员、各国代表和公众提供信息、接待和会议服务，并发

布电话通讯录； 

 (j) 管理联合国总部的停车场业务。  

7.3 商务活动领域的核心职能如下： 

 (a) 制定有关差旅和交通运输的重大问题，包括在总部与主要航空公司和区

域航空公司商谈折扣协议；发放联合国通行证和签证等相关旅行证件；  

 (b) 安排并监测总部由联合国支付费用的所有差旅的交通、住宿和行程安

排；在全世界各地点之间往返运送家用物品和个人财物，包括民事警务人员和军

事观察员的物品运送； 

 (c) 为联合国共同制度范围内各基金、方案和机构的工作人员发放联合国旅

行证件，共同协调东道国签证的发放，并向东道国报告总部的所有人事变动； 

 (d) 确保寄送联合国总部的物品及时、有效地送达，并确保为具有相关职权

的官员充分提供送至常驻代表团的特别信使服务； 

 (e) 管理联合国总部由公务用车组成的车队； 

 (f) 对联合国总部的所有物资接收工作和秘书处办公用品提供工作进行管

控；  

 (g) 保存联合国秘书处的记录，为本组织的业务、资料、法律和审计需要提

供协助，并通过提供咨询服务和倡导记录标准的方式指导秘书处各部门如何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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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从而确保资料的及时性、准确性、完整性、有效管理、查阅和使用；确保

联合国秘书处和公众可随时查阅记载秘书处历史的档案； 

 (h) 制订接收、处理和分发信件、文件和邮包的政策、方针和程序； 

 (i) 为总部机关提供信件、邮包和信使服务；并同海外办事处协调，确保秘

书处的信件和邮包安全、及时、符合成本效益地送达； 

 (j) 管理总部的餐厅和其他餐饮设施，并确保向联合国工作人员、各国代表

和游客提供餐饮服务； 

 (k) 管理其他商业活动，包括联合国总部的礼品中心和报亭业务； 

 (l) 管理联合国邮政管理处的业务活动，邮管处的任务是通过在纽约、维也

纳和日内瓦发行联合国邮票和集邮品，宣传联合国的目标和成就。 

第 8 节 

最后规定  

8.1 1998 年 6 月 1 日题为“中央支助事务厅的组织”的秘书长公报(ST/SGB/ 

1998/11)就此废止。 

8.2 本公报自公布之日起生效。 

 


